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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前瞻製造系統碩士學位學程(以下簡稱本學程)碩士班學生須修習專題研討必修課2

學分及專業選修課24學分(含）以上，且前述學分均不包括學位論文。 

 

二、 關於上述專業選修24學分，碩士班學生至少須修習本學程專業選修18學分

(含)，除修習本學程開授之選修課程，依規定另可至外系(校)修習專業選修學

分。僅全英語授課且通過本學程課務會議審核之外系(校)專業選修學分得以採

計為畢業學分。 

 

三、 本學程碩士班學生欲至外系(校)修習專業選修學分，應於選課前，填妥本學

程「學生至外系(校)選修學分申請表」，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，經本學程課務

委員會審核通過，陳請本學位學程主任核可後，始可進行之。 

 

四、 自 105 學年度(含)起入學之研究生，依據「國立中正大學研究生學術倫理教

育實施要點」修習學術倫理教育課程，經出示修課通過證明始得申請學位考試。 

 

五、 本學程研究生申請學位考試時之口試委員聘任相關辦法依「國立中正大學前瞻製

造系統碩士學位學程研究生口試委員聘任要點」審核之。 

 

六、 研究生提送學位論文之專業符合檢核機制，應先由研究生指導教授做初步審

核，再由該生之口試委員會進行二次審核。若有任何疑慮，皆可向本中心學程

之課務委員會提出，將會由學程委員會組成調查小組，審查該生之研究論文是

否與其專業領域具相符性。若課務委員審核結果認為非符合其專業領域，則再

由本中心的中心會議做二次審核及確認。 

 

七、 本修業規定暨處理原則經本學程課程委員會制定，提請前瞻製造系統頂尖研究中心

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